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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由：據審計部108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科技

部中部及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辦理「園區智慧機

器人創新自造基地計畫」，總經費已達新臺幣18

億3千餘萬元，主要聚焦AI智慧機器人科技應用與

技術發展，究計畫執行成效及自造基地營運情形

為何，實有深入暸解之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係調查據審計部108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

報告：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下稱中科管理局)及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下稱南科管理局)辦理「園區智慧

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計畫」總經費已達新臺幣（下同）

18億3,000餘萬元，主要聚焦AI智慧機器人科技應用與技

術發展，計畫執行成效及自造基地營運情形等。案經函

請審計部、科技部提供相關說明及卷證資料，並於民國

(下同)110年4月28日詢問科技部產學司、中科管理局、

南科學園區管理局等機關人員。全案業調查竣事，臚陳

調查意見如下： 

科技部於106年至109年間辦理之「園區智慧機器人

創新自造基地計畫」，已於中部及南部科學園區建置智

慧機器人自造基地，並達成行政院所訂績效指標、帶動

產業風氣及發展等，顯有實績。惟該二自造基地尚未能

達成於110年度自主營運之計畫重要目標，固科技部所

稱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自主營運規劃屬開創性及

具高挑戰性，建立自籌財源營運模式實屬不易等，尚非

無由，惟觀諸該部檢討策進之道，僅要求中科管理局及

南科管理局每月召開工作會議掌握自造基地營運狀

況，持續進行滾動檢討，逐步建立可收支平衡之營運模

式等，未見檢討原因及責任歸屬，對於後續營運亦乏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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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具體之督導作為，難謂妥適。允宜研謀妥處，建立可

永續自主營運的財務模式，以提升智慧機器人技術能量

及產業競爭力： 

一、查科技部為配合行政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之「數

位建設」，建設下世代科研與智慧學習環境，乃規劃

辦理「園區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計畫」（下稱本

計畫），聚焦AI智慧機器人科技應用與技術發展，由

所屬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下稱中科管理局）及南部

科學園區管理局（下稱南科管理局），期藉由各該園

區產業優勢，結合園區廠商及周邊科研機構，打造智

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落實智慧機器人軟硬體整合

與相關技術之創新應用，同時培育跨領域動手做的創

新人才，並導入加速器輔導新創公司與企業合作共

創，以完善「產業鏈結」、「產業升級」、「人才培育」、

「育成加速」之創新創業生態系統。本計畫編列「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預算4年（106年至109年）共計18

億583萬2,000元，實際執行數17億7,980萬8,000元，

執行率達98.56%。 

二、據科技部查復，行政院對於本計畫執行訂有「吸引團

隊開發智慧機器人」、「培育智慧機器人與自動化產業

人才」、「吸引或輔導團隊進駐使用設備」等 6 項績效

指標，各項績效指標於計畫執行期間（106 至 109 年）

均已達成（如表 1 所示）。其中中部科學園區分項計

畫主要工作項目為：促進自造基地永續發展、場域空

間整建及自造設備投資、自造場域維運及輔導服務、

培育未來產業人才、推動產業 AI 升級、引進加速器

帶動新創發展及推動衛星基地計畫等。可量化之效益

為募得資金 2 億 8,650 萬元，取得訂單 3,921 萬 1 千

元（如表 2），也建置逾 800 坪軟硬體設備完善之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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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並研發智慧災防機器人、防疫機器人、智慧安

全頭盔、菇蕈產業智慧自動化技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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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行政院訂定本計畫6項績效指標及執行情形 

行政院訂定6項績效指標  目標值  
達成情形 

(106-109) 

自主營運後  

仍持續產出績效  

(106-110.3) 

累計吸引團隊開發機器人

相關應用計畫 (長期及專業

級) 

45案  162案  164案  

累計培育智慧機器人與自

動化產業人才(初級至高級) 

4,000 

人次  

49,449 

人次  

49,843 

人次  

累計吸引或輔導團隊進駐

使用設備自造計畫 (短期及

中高級) 

600組  2,416組  2,425組  

累計協助成立機器人相關

新創公司或進駐育成中心

與加速器  

50家  189家  207家  

累計產出關鍵技術或產品  30件  154件  154件  

累計創造就業機會  1,450個  2,478個  2,491個  

     資料來源：科技部 

表2 本計畫中部科園區分項計畫產出可量化效益表 

單位：千元 

項次 項目 金額 備註 

1 募資金額 286,500 

1.自造基地育成加速器協助入駐                                                                                                                                                  

新創募資，投資型態皆為現金。 

2.衛星基地透過共同開發或創意

實現，開發關鍵技術或產品，並

協助新創募資。 

2 取得訂單 39,211 

衛星基地透過共同開發或創意實

現，開發關鍵技術或產品取得訂

單。 

    資料來源：科技部 

 

三、至於本計畫南部科學園區分項計畫，主要工作項目

為：無人機群飛技術發展及應用、自造基地場域委託

維運、加速器委託服務、計畫品質與進度管考、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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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硬體設備建置及辦理獎勵補助案等。可貨幣化之

效益金額達17億406萬元（如表3），也輔導培育出俊

質、合盛雲、足駿、司圖科技、女媧創造、業安科技、

錫德斯生醫科技及鎮鑫科技等8家示範新創公司。 

表3 本計畫南科園區分項計畫產出可貨幣化之效益金額 

單位：千元 

項次 項目 金額 

1 自造基地營運收入  114,340  

2 協助募資金額 505,370  

3 促進投資金額 240,980  

4 獲得訂單金額 206,950  

5 加速器成立投資公司募資金額  600,000  

6 機關節約人力經費  36,420  

合計 1,704,060 

     資料來源：科技部 

 

四、查據審議本計畫之「108-109年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審

查意見回復表」（計畫名稱：園區智慧機器人創新自

造基地計畫）所示：「執行單位應以4年後使用收費可

達收支平衡之經濟規模，建立未來可永續自主營運的

經營財務模式為本計畫的首要目標。」科技部回復意

見略以：「期4年後使用收費可達收支平衡之經濟規

模，建立未來可永續自主營運的經營財務模式」。而

科技部於106年11月3日對本計畫召開之督導會議結

論也提及：「4年後須能自主營運，此期間應持續檢視

自造基地之適當營運方式。」又據「科技部園區智慧

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計畫（107年8月）」第2-45頁所

載：「依照本團隊預估之財務報表分析，……前4年在

政府支援下，可達到本基地營運與支出損益兩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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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由RSC公司接手，資本門支出減少，且營運已上軌

道預估將能永續經營。……」及「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107年度執行進度及績效報告〈園區智慧機器人創新

自造基地計畫〉」（科技部108年1月）第6頁所載：「第

2期特別預算（108-109年）預定工作重點2.園區智慧

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朝自主營運規劃及執行，以逐步

達到110年自主營運為主要目標。」可證智慧自造基

地自主營運，為本計畫執行之重要目標，應屬明確。 

五、然據審計部查報，本計畫雖已於中部及南部科學園區

內建置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惟據各該基地之自

主營運規劃，110年度尚虧損808萬餘元及276萬元，

將難以達成於110年度場域自主營運之計畫目標。對

此科技部回復略以，中部科學園區已於109年10月間

公開評選工研院為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自主營

運團隊，有關110年度尚短絀808萬餘元部分，係為「中

科園區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計畫場域經營計畫

辦公室專業服務委辦案」委辦單位工研院依契約規定

提出之「自主營運規劃案」預估值：預期收入係依據

108年度第4季起試營運情況，所做之樂觀（約703萬

元）、普通（約562萬元）及悲觀（352萬元）等收入

預估；支出部分則依自造基地B1-2F空間基本營運費

用（人事費、材料費及營業成本），約為1,511萬元。

爰預估110年在樂觀收入下（約703萬元）虧損為808

萬餘元。嗣科技部於110年4月間本院詢問時回復，中

科自造基地經初步預估110年小幅虧損約17萬元，111

年可小幅獲利56萬元，中科管理局原規劃之自主營運

方式乃考標竿案例TechShop，惟其於106年11月結束

營運，顯示現階段仍難藉由單純的場域設施功能達成

收支平衡的長期營運。中科管理局於107年起重新調

整，以建置可行商業模式，並於108年參酌科技部臺



7 

 

灣科技新創基地（Taiwan Tech Arena,TTA）之經驗，

導入育成加速器，以完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並將以

分階段方式進行驗證及持續滾動檢討，建立可收支平

衡之最適營運模式等語。 

六、續查，南科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於108年開始試營

運，108至109年度由南科管理局支付維運經費，得標

廠商除須達成契約指定之各項指標與工作項目外，並

須開始進行自造場域試營運，以建立後續自籌財源之

自主營運模式。該期間得標廠商可向使用場域或提供

服務之廠商、自造者及學員收取費用，依契約規定須

將年度全部營運收入繳交予南科管理局。南科自造基

地108及109年度合計營運收入約為1,336萬元（108年

約為501萬元，109年約為835萬元），已全數繳庫。110

至111年度由得標廠商採自主營運方式辦理，南科管

理局不另支應維運經費，得標廠商必須自負盈虧，粗

估110年度虧損276萬元等。科技部回復，南科自造基

地於108年8月開始試營運，參考國內外知名自造空間

會員管理方式，根據南科自造基地位置、空間大小、

可提供之服務及發展性質訂定會員機制，包括會員分

級、申請流程、收/付費模式、使用條款等，以此提

升服務效率及品質，營造口碑，建立自籌財源營運模

式。經過近2年試營運，並持續針對營運狀況進行滾

動調整，109年已逐漸產出口碑，廠商主動洽詢相關

服務項目(如企業包班、課程、試作驗證、創業等)趨

多，有助110年起之後續自主營運。110年預期虧損係

為營運初期粗估結果等語。 

七、科技部表示，鑑於目前世界各國自造者空間，沒有政

府及財團經費支持之情況下均陸續關閉，標竿案例

TechShop於聲明稿中亦表示以空間型態純盈利模式

來營運，證明為不可行。因此中科及南科自造基地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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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後，均開始滾動修正調整自主營運模式，朝向完

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引導新創團隊與企業共創進

行。因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之自主營運規劃，因

屬開創性及具高挑戰性之課題，該部已責成中科管理

局及南科管理局每月召開工作會議掌握自造基地營

運狀況，持續進行滾動檢討，逐步建立可收支平衡的

營運模式等語。 

八、衡諸上情，科技部於106年至109年間辦理之「園區智

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計畫」，已於中部及南部科學

園區建置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並達成行政院所定績

效指標、帶動產業風氣及發展，亦產出具體可量化效

益，顯有實績。科技部並稱，本計畫執行之相關績效

「不因本計畫經費結束而停止，自主營運階段相關績

效仍持續增加中」等語，然該二自造基地尚未能達成

於110年度自主營運之本計畫主要目標，如自造基地

無法自主營運，則本計畫產出之效益能否持續增加，

實有疑義。固科技部所稱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自

主營運規劃屬開創性及具高挑戰性，建立自籌財源營

運模式實屬不易等，尚非無由，惟觀諸該部檢討策進

之道，僅要求中科管理局及南科管理局每月召開工作

會議掌握自造基地營運狀況，持續進行滾動檢討，逐

步建立可收支平衡的營運模式等，未見檢討原因及責

任歸屬，對於後續營運亦乏積極具體之督導作為，難

謂妥適。允宜研謀妥處，建立可永續自主營運的財務

模式，以提升智慧機器人技術能量及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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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函請科技部檢討妥處見復。 

二、調查意見函復審計部。 

 

調查委員：賴振昌 

          蔡崇義 

          浦忠成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7  月  1 5  日 


